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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.  緒 言  

 

過 去 數 十 年 ， 提 供 醫 護 服 務 的 模 式 無 論 在 本 地 或 國 際 層 面 均 曾 經 歷 重 大 轉

變 ， 護 士 的 角 色 亦 隨 之 不 斷 蛻 變 。 為 配 合 國 際 趨 勢 ， 我 們 現 正 發 展 一 個 能

夠 提 供 終 身 全 面 護 理 、 促 進 健 康 、 提 高 生 活 質 素 及 推 動 人 文 發 展 的 醫 護 制

度 。 具 備 合 資 格 和 足 以 勝 任 的 醫 護 專 業 人 員 ， 就 是 提 供 優 質 醫 護 服 務 的 關

鍵 所 在 。 護 士 在 促 進 和 保 持 健 康 及 復 康 工 作 上 擔 當 重 要 角 色 ， 我 們 必 須 培

訓 出 有 能 力 在 基 層 、 第 二 層 和 第 三 層 護 理 服 務 中 承 擔 更 廣 和 更 重 職 責 的 稱

職 護 士。因 此，護 士 須 具 備 護 理 者 才 能 外，亦 須 兼 備 健 康 促 進 者、教 導 者 、

輔 導 者、護 理 服 務 統 籌 者、個 案 管 理 者、研 究 者 和 服 務 對 象 倡 護 者 等 才 能 。

為 此 ， 護 士 教 育 課 程 必 須 確 保 學 員 具 備 各 種 必 要 的 才 能 ， 使 他 們 在 履 行 上

述 角 色 的 職 責 時 勝 任 稱 職 和 合 乎 倫 理 。  

 

在 香 港 ， 登 記 護 士 的 訓 練 課 程 綱 要 分 為 兩 大 方 面 。 第 一 方 面 旨 在 使 登 記 護

士 對 促 進 、 和 保 持 健 康 及 復 康 工 作 及 預 防 疾 病 作 出 貢 獻 。 第 二 方 面 旨 在 使

登 記 護 士 能 夠 發 展 提 供 全 人 護 理 的 才 能 ， 使 他 ／ 她 擔 任 醫 護 隊 伍 中 的 合 資

格 成 員 。 由 於 教 授 時 數 1有 限 ， 訓 練 不 包 括 全 權 負 責 評 估 服 務 對 象 的 需 要 、

護 理 策 劃 和 評 鑑 的 培 訓 ， 這 些 內 容 需 要 進 階 的 課 程 和 實 習 訓 練 。  

 

登 記 護 士 (普 通 科 )是 專 業 上 訓 練 有 素、具 備 基 本 護 理 才 能 和 專 業 態 度 的 人 員 ，

在 註 冊 護 士 (普 通 科 )的 指 導 和 督 導 下 執 行 一 般 護 理 工 作。他 們 協 助 註 冊 護 士

(普 通 科 )在 不 同 醫 護 環 境 下 擔 當 各 種 護 理 角 色。他 們 仍 然 對 自 己 的 行 為 負 責 ，

並 為 所 提 供 的 既 授 護 理 服 務 承 擔 責 任 。  

 

本 文 件 由 香 港 護 士 管 理 局 編 製 ， 目 的 如 下 ：  

1.  訂 明 本 港 護 理 專 業 發 展 所 依 據 的 護 理 哲 學 ；  

2.  釐 定 核 心 才 能 的 範 疇，並 據 之 發 展 教 育 課 程，使 培 訓 出 來 的 登 記 護

士 (普 通 科 )能 註 冊 護 士 提 供 安 全 、 有 效 和 合 乎 倫 理 的 護 理 服 務 ；  

3.  讓 公 眾 及 僱 主 知 道 登 記 護 士 (普 通 科 )開 始 執 業 時 理 應 具 備 的 才 能 ；

以 及  

4.  讓 資 深 登 記 護 士 (普 通 科 )知 道 轉 換 工 作 環 境 或 角 色 時 所 需 複 修 的

既 定 護 理 才 能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「教授時數」是指學員與課程教師/培訓導師直接教授時間的總時數（以小時計），包括出席

課堂、導修課、護理實驗室實習、在實驗室接受導師指導下進行實驗及在督導下進行實習和實

務工作培訓的總時數。至於其他的學習方式，香港護士管理局將依據其內容結構、學習成果、

教學互動方式和評核方法等部分的實際情況而作個別評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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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文 件 所 載 列 的 護 理 才 能 ， 是 經 廣 泛 諮 詢 主 要 醫 護 機 構 和 護 理 教 育 機 構 ，

包 括 衞 生 署 、 醫 院 管 理 局 和 專 上 學 院 的 護 理 專 業 人 員 後 編 製 而 成 的 。  

 

登 記 護 士 (普 通 科 )應 具 備 所 訂 明 的 才 能，並 有 責 任 在 執 業 時 遵 守 香 港 護 士 管

理 局 根 據 第 164 章 《 護 士 註 冊 條 例 》 現 行 規 定 所 訂 下 的 專 業 行 為 守 則 、 專

業 實 務 範 疇 ， 以 及 法 律 和 倫 理 規 定 。  

 

由 於 提 供 醫 護 服 務 的 制 度 不 斷 轉 變，登 記 護 士 (普 通 科 )的 才 能 範 圍 亦 須 定 期

檢 討 。 無 論 如 何 ， 香 港 護 士 管 理 局 會 密 切 注 視 社 會 對 優 質 護 理 服 務 的 當 前

需 求 ， 亦 會 主 動 在 有 需 要 時 修 訂 本 文 件 的 內 容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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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.   護 理 哲 學  

 

下 文 所 載 的 護 理 哲 學 ， 概 述 我 們 對 專 業 護 理 服 務 的 性 質 和 工 作 所 持 守 的 信

念 ， 以 及 我 們 對 個 人 、 環 境 和 健 康 的 觀 點 。 這 套 哲 學 為 護 理 課 程 綱 要 的 修

訂 提 供 基 礎 ， 從 而 引 導 登 記 護 士 (普 通 科 )教 育 課 程 的 發 展 。  

 

護 理 專 業 注 重 照 顧 關 懷 、 協 助 建 立 能 力 、 以 知 識 為 本 及 按 才 能 評 核 ， 並 會

時 加 改 進 以 切 合 社 會 上 不 斷 改 變 的 健 康 需 求 。 護 理 專 業 致 力 促 進 和 保 持 市

民 健 康 ， 而 且 關 懷 病 患 者 和 殘 疾 人 士 作 為 個 人 或 處 身 家 庭 、 羣 體 、 機 構 、

家 居 環 境 或 社 會 中 的 需 要 。  

 

以 服 務 對 象 為 本 並 以 實 證 為 據 的 護 理 工 作 ， 在 基 層 、 第 二 層 和 第 三 層 醫 療

護 理 層 面 為 市 民 提 供 護 理 服 務 。 護 理 工 作 旨 在 透 過 解 決 問 題 及 與 服 務 對 象

和 其 他 醫 護 專 業 人 員 之 間 的 合 作 ， 界 定 並 達 至 彼 此 同 意 的 健 康 目 標 。  

 

要 提 供 以 服 務 對 象 為 中 心 的 全 人 護 理 服 務 ， 護 理 人 員 須 從 護 理 服 務 的 實 踐

過 程 中 獲 得 以 研 究 為 基 礎 的 專 業 知 識 和 技 巧 、 採 取 關 懷 和 負 責 的 態 度 、 建

立 良 好 的 溝 通 和 人 際 技 巧 ， 以 及 恪 守 倫 理 原 則 。 護 理 人 員 通 過 持 續 護 理 教

育 來 增 強 專 業 才 能 ， 令 護 理 服 務 的 質 素 得 以 維 持 。  

 

人 是 獨 一 無 二 的 完 整 個 體 ， 具 備 藉 與 常 變 環 境 的 相 互 關 係 不 斷 學 習 和 發 展

的 潛 能 。 每 個 人 都 有 其 內 在 的 價 值 ， 有 權 參 與 關 乎 其 本 身 生 命 及 尊 嚴 的 決

定 ， 而 且 必 須 時 刻 得 到 尊 重 。  

 

環 境 包 括 外 在 及 內 在 元 素 ， 兩 者 不 停 轉 變 ， 形 成 正 面 和 負 面 的 壓 力 來 源 。

人 的 內 在 心 境 (包 括 生 理、心 理、靈 性 及 智 力 元 素 )，與 外 在 環 境 (包 括 社 會 、

文 化 及 處 境 影 響 )產 生 相 互 作 用 。 這 種 持 續 的 互 動 作 用 ， 影 響 每 個 人 作 為 個

體 及 家 庭 、 羣 體 和 社 會 一 分 子 的 行 為 反 應 。 健 康 環 境 的 創 造 和 存 護 ， 對 維

持 和 促 進 健 康 至 為 重 要 。  

 

健 康 是 身 心 良 好 的 狀 況 ， 每 個 人 在 健 康 與 病 弱 連 續 線 中 不 同 時 點 上 對 健 康

的 觀 感 亦 不 盡 相 同 ， 受 到 生 理 、 心 理 、 社 會 經 濟 、 發 展 、 政 治 、 文 化 及 宗

教 因 素 所 影 響 。 良 好 的 程 度 ， 視 乎 個 人 的 內 在 平 衡 ， 以 及 個 人 與 常 變 環 境

之 間 的 互 動 平 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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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I.   登 記 護 士 (普 通 科 )所 需 核 心 才 能 的 範 疇  

 

詞 彙  

1. 登 記 護 士 (普 通 科 ) 

修 畢 為 期 不 少 於 兩 年 的 基 本 普 通 科 護 理 課 程 並 已 向 香 港 護 士 管 理

局 登 記 的 護 士 。  

 

2.  才 能  

護 士 擔 當 專 業 護 理 工 作 中 各 種 預 期 角 色 時 所 需 具 備 的 能 力、知 識 、

技 巧 和 態 度 。  

 

3.  核 心 才 能  

登 記 護 士 (普 通 科 )接 受 護 理 教 育 後 開 始 執 業 時 理 應 具 備 的 必 要 才

能 ， 足 以 為 公 眾 提 供 安 全 、 有 效 和 合 乎 倫 理 的 護 理 服 務 。  

 

4.  參 與 角 色  

 登 記 護 士 的 參 與 角 色，是 他 ／ 她 接 受 作 為 註 冊 護 士 伙 伴 的 專 業 培 訓

後 ， 履 行 他 ／ 她 在 護 理 工 作 範 疇 的 特 定 角 色 和 職 責 。  

 

5.  服 務 對 象  

服 務 對 象 是 護 士 護 理 工 作 的 焦 點 所 在。護 士 與 服 務 對 象 建 立 專 業 的

支 援 關 係，從 而 幫 助 他 們 在 預 防 疾 病、促 進 健 康 及 復 康 方 面，達 至

彼 此 認 定 的 健 康 目 標 。  

 

登 記 護 士 (普 通 科 )所 需 核 心 才 能 的 範 疇  

 

登 記 護 士 (普 通 科 )所 需 核 心 才 能 的 範 疇 涵 蓋 以 下 四 個 才 能 範 圍 ：  

 

才 能 範 圍 1： 專 業 、 合 法 及 合 乎 倫 理 的 護 理 實 務  

才 能 範 圍 2： 提 供 護 理 服 務  

才 能 範 圍 3： 個 人 及 專 業 才 能  

才 能 範 圍 4： 團 隊 精 神  

 

詳 情 請 參 閱 下 文 。  



5 
 

登 記 護 士 (普 通 科 )所 需 核 心 才 能 的 範 疇  

 

才 能 範 圍 1： 專 業 、 合 法 及 合 乎 倫 理 的 護 理 實 務  

 

能 夠 按 照 與 護 理 專 業 有 關 的 法 例、法 律、政 策、專 業 實 務 守 則 和 倫 理 原 則 執 行 護

理 工 作 。  

 

登 記 護 士 必 須 能 夠 ：  

 

  履 行 香 港 護 士 管 理 局 指 明 的 角 色 和 職 責 。  

  遵 守 有 關 護 理 工 作 的 法 例 和 法 律 。  

  按 照 護 理 專 業 的 倫 理 準 則 行 事 。  

  依 據 專 業 核 心 價 值 、 組 織 和 部 門 政 策 、 規 則 和 規 例 ， 以 及 程 序 和 指 引

提 供 服 務 。  

  向 適 當 人 員 匯 報 可 能 違 反 與 護 理 工 作 有 關 的 法 例 、 政 策 和 程 序 規 定 的

情 況 。  

  了 解 醫 護 環 境 中 個 人 ／ 羣 體 的 權 利 和 責 任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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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 能 範 圍 2： 提 供 護 理 服 務  

 

2.1 能 夠 通 過 與 註 冊 護 士 和 醫 護 團 隊 其 他 成 員 合 作，參 與 健 康 評 估 及 護 理 策 劃 、

推 行 和 評 估 工 作 ， 提 供 以 服 務 對 象 為 本 的 優 質 護 理 服 務 。  

 

登 記 護 士 必 須 能 夠 ：  

  支 援 及 協 助 服 務 對 象 的 日 常 生 活 ， 以 助 其 適 當 地 運 用 自 主 權 ， 並 照 顧

個 人 的 心 理 、 社 會 和 靈 性 需 要 。  

  透 過 搜 集 和 匯 報 關 於 個 人 或 羣 體 健 康 和 功 能 狀 況 的 相 關 資 料 ， 為 服 務

對 象 作 出 準 確 的 健 康 評 估 。  

  參 與 制 定 護 理 計 劃 。  

  妥 善 安 排 既 授 護 理 工 作 ， 並 分 配 優 先 次 序 。  

  識 別 並 匯 報 服 務 對 象 在 健 康 和 功 能 狀 況 的 轉 變 。  

  協 助 確 定 服 務 對 象 接 受 護 理 的 預 期 結 果 。  

  清 楚 及 有 效 地 溝 通 。  

  備 存 清 楚 準 確 的 護 理 記 錄 。  

  參 與 護 理 的 評 估 及 持 續 改 善 工 作 。  

 

2.2 參 與 優 質 和 風 險 管 理 工 作   

 

登 記 護 士 必 須 能 夠 ：  

  具 備 有 關 維 持 環 境 安 全 的 基 本 知 識 。  

  提 供 安 全 舒 適 的 環 境 ， 以 滿 足 服 務 對 象 的 需 要 。  

  參 與 和 支 持 持 續 改 善 質 素 的 活 動 計 劃 。  

  充 分 了 解 時 刻 改 善 個 人 和 羣 體 安 全 的 重 要 性 。  

  參 與 風 險 管 理 。  

  透 過 辨 別 和 匯 報 潛 在 傷 害 ， 以 行 動 確 保 服 務 對 象 的 護 理 取 得 成 效 。  

 

2.3 能 夠 與 醫 護 團 隊 其 他 成 員 合 作 以 恢 復 和 促 進 健 康  

 

登 記 護 士 必 須 能 夠 ：  

  參 與 個 人 、 羣 體 或 社 會 的 健 康 教 育 和 健 康 促 進 活 動 ， 以 協 助 服 務 對 象

預 防 疾 病 及 恢 復 、 保 持 和 促 進 健 康 。  

  協 助 發 掘 資 源 ， 促 進 持 續 提 供 護 理 服 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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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 能 範 圍 3： 個 人 及 專 業 才 能  

 

3.1 能 夠 保 持 個 人 在 身 體 、 精 神 及 情 緒 上 的 健 康  

 

登 記 護 士 必 須 能 夠 ：  

  為 人 正 直 、 誠 實 及 自 律 。  

  工 作 熱 誠 盡 責 ， 積 極 回 應 轉 變 ， 願 意 承 擔 責 任 。  

  應 付 壓 力 情 況 ， 保 持 鎮 定 和 發 揮 效 能 。  

  建 立 、 保 持 和 達 致 有 效 的 人 際 溝 通 。  

 

3.2 能 夠 對 自 己 的 行 為 負 責 ， 並 為 提 供 登 記 護 士 工 作 範 疇 的 既 授 護 理 服 務 負

責 。  

 

登 記 護 士 必 須 能 夠 ：  

  克 盡 己 責 ， 以 自 律 及 可 靠 的 態 度 進 行 獲 指 派 的 工 作 。  

  辨 識 註 冊 護 士 、 登 記 護 士 和 非 受 規 管 醫 護 工 作 者 在 職 責 和 責 任 方 面 的

分 別 。  

  了 解 自 己 的 能 力 水 平 ， 並 在 護 理 工 作 所 需 的 專 業 知 識 超 出 自 己 能 力 範

圍 時 向 資 深 的 註 冊 護 士 請 教 。  

  利 用 護 理 標 準 評 核 自 己 的 表 現 。  

  掌 握 最 新 知 識 和 技 巧 以 提 高 工 作 成 效 和 效 率 。  

  參 加 專 業 培 訓 和 發 展 。  

 

3.3 能 夠 了 解 科 研 結 果 及 以 實 證 為 本 的 護 理  

 

 

才 能 範 圍 4： 團 隊 精 神  

 

能 夠 與 醫 護 團 隊 全 體 成 員 融 洽 工 作 、 團 結 一 致 ， 以 達 致 有 效 的 醫 護 成 果  

 

登 記 護 士 必 須 能 夠 ：  

  了 解 登 記 護 士 在 醫 護 團 隊 中 擔 任 的 角 色 。  

  與 醫 護 團 隊 成 員 建 立 和 保 持 合 作 關 係 。  

  以 醫 護 團 隊 成 員 身 分 參 與 決 策 工 作 。  

  有 能 力 影 響 團 隊 成 員 以 達 致 工 作 目 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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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V.  理 論 要 求 的 必 修 課 題  

 

理 論 指 導  

 

教 學 及 學 習 活 動 的 總 時 數 不 得 少 於 780 小 時 。  

 

才 能 範 圍 1： 專 業 、 合 法 及 合 乎 倫 理 的 護 理 實 務  最 少教授

時 數  

項 目  課 題   

A. 專 業 護 理 實 務  

 

 護 理 專 業  

 護 士 的 個 人 質 素  

 護 理 和 關 顧 的 概 念  

 護 理 和 關 顧 的 理 論 導 論  

 以 實 證 為 本 的 護 理 實 務 導 論  

 

30 

B. 法 律 及 倫 理  

 

 與 登 記 護 士 實 務 有 關 的 法 律 事 宜  

 專 業 操 守 及 護 理 倫 理  

 國 際 及 本 地 的 護 士 組 織  

 安 全 工 作 原 則  

 當 代 倫 理 實 務  

 

30 

C. 溝 通  

 

  溝 通 及 輔 導 、 人 際 關 係 及 團 隊 精 神 概 念 的 導 論  

 

10 

D. 下 列 各 項 的 基 本 原 則 ：  

 

 人 權 和 責 任  

 病 人 的 權 利 和 責 任  

 

1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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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 能 範 圍 2： 提 供 護 理 服 務  最 少教授

時 數  

項 目  課 題   

A. 生 物 學 及 綜 合 生 命 科 學 的 基 本 知 識  

 

 解 剖 學 及 生 理 學  

 成 長 及 發 展  

 微 生 物 學  

 藥 理 學  

 營 養 及 飲 食 學  

 

125 

B. 有 關 醫 療 護 理 的 行 為 及 社 會 科 學 導 論  

 

 心 理 學  

 社 會 學  

 

30 

C. 健 康 及 醫 療 護 理 的 概 念  

 

 醫 護 制 度  

□ 基 層 醫 療 護 理  

□ 第 二 層 醫 療 護 理 和  

□ 第 三 層 醫 療 護 理  

 個 人 及 社 區 健 康  

 健 康 促 進  

 預 防 傳 染 及 非 傳 染 疾 病  

 

40 

D. 護 理 原 則 及 實 踐  

 

 基 本 護 理  

 急 救 及 急 症 護 理  

 感 染 控 制  

 協 助 照 顧 身 體 系 統 出 現 功 能 轉 變 的 服 務 對

象 ， 包 括 ：  

□ 健 康 評 估 及 護 理 程 序  

□ 內 科 及 外 科 護 理  

□ 兒 童 及 青 少 年 健 康  

 預 防 疾 病 及 促 進 健 康 的 護 理  

 

360 

 



 - 10 - 

才 能 範 圍 2： 提 供 護 理 服 務 (續 ) 最 少教授

時 數  

項 目  課 題   

E. 專 科 護 理 導 論  

 

 老 人 科 護 理  

 產 科 護 理  

 公 共 健 康 及 社 康 護 理  

 精 神 健 康 護 理  

 

50 

F. 下 列 各 項 的 基 本 知 識  

 

 質 素 保 證  

 職 業 安 全 及 健 康 實 務  

 風 險 辨 識  

 病 人 安 全  

 事 故 呈 報  

 

30 

G. 溝 通  

 

 有 效 溝 通 的 基 本 技 巧  

 

10 

H. 醫 護 範 疇 的 資 訊 科 技 導 論  

 

 資 訊 科 技 的 基 本 知 識  

 資 訊 科 技 在 護 理 及 醫 護 範 疇 的 應 用  

 

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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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 能 範 圍 3： 個 人 及 專 業 才 能  最 少教授

時 數  

項 目  課 題   

A. 個 人 才 能  

 

 對 自 我 、 環 境 、 處 理 壓 力 、 職 責 與 責 任 ， 及 適

應 轉 變 的 知 識  

 

10 

B. 專 業 才 能  

 

 專 業 發 展 及 終 身 進 修 的 知 識  

 專 業 組 織 的 知 識 及 專 業 發 展 的 策 略  

 以 實 證 為 本 的 工 作 和 護 理 科 研 的 基 本 原 則  

 

15 

 

 

 

才 能 範 圍 4： 團 隊 精 神  最 少教授

時 數  

項 目  課 題   

A. 有 效 溝 通  

 

4 

B. 建 立 團 隊 的 基 本 原 則  

 

8 

C. 指 導 和 啓 導 的 基 本 原 則  

 

1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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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.  臨 牀 實 習 要 求  

 

 臨 牀 範 圍  最 低 實 習 要 求  

(時 數 ) 

1.  內 科 護 理  800 

2. 外 科 護 理  700 

3. 夜 更 職 務  100 

 合 計 ：  1600 

 

註 1：  本 地 護 士 學 員 的 臨 牀 訓 練 可 在 下 列 醫 護 機 構 進 行 ：  

 

甲 類 ：  醫 院 管 理 局 根 據 《 醫 院 管 理 局 條 例 》 (香 港 法 例 第 113 章 )

管 理 的 醫 院 或 醫 護 機 構，或 根 據《 私 營 醫 療 機 構 條 例 》(香

港 法 例 第 633 章 )註 冊 的 私 家 醫 院 ， 並 且 提 供 住 院 服 務 。  

 

另 或 最 多  30% 的 臨 床 培 訓 總 時 數 可 以 在 乙 類 所 述 的 社

區 機 構 進 行 。  

 

乙 類 ：  (i)  主 要 提 供 基 層 護 理 服 務 的 社 區 機 構，或 根 據《 安 老 院

條 例 》(香 港 法 例 第 459 章 )或《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條 例 》(香

港 法 例 第 613 章 )註 冊 的 安 老 院 ， 或 根 據 《 私 營 醫 療

機 構 條 例 》(香 港 法 例 第 633 章 )獲 豁 免 的 附 表 護 養 院。 

 

(ii )  在 這 部 分 訓 練 當 中，最 多 十 分 之 一 的 訓 練 可 於 香 港 以

外 地 區 進 行 。  

 

註 2：  臨 牀 實 習 必 須 設 有 評 核 制 度 ， 以 持 續 評 核 護 士 學 生 的 知 識 、 技

巧 、 解 決 問 題 的 能 力 及 專 業 態 度 。 有 關 無 菌 技 術 及 施 用 藥 物 的

評 核 ， 必 須 提 出 實 證 加 以 支 持 。  

 

夜 更 職 務  

 

  首 次 夜 更 職 務 必 須 待 完 成 首 六 個 月 的 訓 練 後 方 可 開 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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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 

 

按核心才能範圍劃分的課題及相關內容概覽  

 

參與角色  
才能範圍  1：專業、合法及合乎倫 理 的護理實務  

能力  知識  技巧  態度  

1. 在 三 個 醫 療 護 理 層

面作為服務提供者： 

 基層  

 第二層  

 第三層  

能 夠 按 照 與 護 理 專 業 有 關 的 法 例 、 普 通 法 、 政

策、專業實務守則和倫 理 原則執行護理工作  

 

登記護士必須能夠：  

 

 履 行 香 港 護 士 管 理 局 指 明 的 角 色 和 職

責。  

 對 有 關 護 理 工 作 的 法 例 和 法 律 有 基 本

知識。  

 按 照 護 理 專 業 實 務 守 則 及 倫 理 準 則 行

事。  

 依據專業核心價值、組織和部 門政策、

規 則 和 規 例 ， 以 及 程 序 和 指 引 提 供 服

務。  

 向 適 當 人 員 匯 報 可 能 違 反 與 護 理 工 作

有關的法例、政策和程序規定的情況。 

 了 解 醫 護 環 境 中 個 人 ／ 羣 體 的 權 利 和

責任。  

 

A. 專業護理實務  

 護理專業  

 護士的個人質素  

 護理和關顧的概念  

 護理和關顧的理論導論  

 以實證為本的護理實務導論  

 

B. 法律及倫 理  

 與登記護士實務有關的法律

事宜  

 專業操守及護理倫 理  

 國際及本地的護士組織  

 安全工作原則  

 當代倫 理  

 實務  

 

C. 溝通  

 溝通及輔導、人際關係及團

隊精神過程的導論  

 

D. 下列各項的基本原則：  

 人權和責任  

 病人的權利和責任  

 

A. 認知技巧：  

 反思  

 堅定自信  

 自發學習  

 

B. 心理活動技巧  

 表達及寫作技巧   

 

C. 心理社會技巧  

 溝通  

 人際技巧  

 

 尊重個人的生命、尊

嚴及權利  

 

 尊重個人在信念、價

值 觀 及 文 化 風 俗 的

相異之處  

 

 對 自 己 的 行 為 負

責，並為所提供的護

理服務負責  

 

 鼓勵支持  

 

 持續／終身學習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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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與角色  
才能範圍 2：提供護理服務  

能力  知識  技巧  態度  

2. 

 

3. 

 

4. 

 

5. 

健康促進者  

 

服務對象倡護者  

 

教導者  

 

轉變支援者  

2.1 能 夠 通 過 與 註 冊 護 士 和 醫 護 團 隊 其 他 成 員

合作，參與健康評估及護理策劃、推行和評

估 工作，提供以服務對象為本的優質護理服

務  

 

登記護士必須能夠：  

 

 支 援 及 協 助 服 務 對 象 的 日 常 生 活 ， 以

助 其 以 助 其 適 當 地 運 用 自 主 權 ， 並 照

顧個人的心理、社會和靈性需要。  

 透 過 搜 集 和 匯 報 關 於 個 人 或 羣 體 的 健

康和功能狀況的相關資料，為服務對象

作出準確的健康評估。  

 參與制定護理計劃。  

 妥善安排既授護理工作，並分配優先次

序。  

 識 別 並 匯 報 服 務 對 象 在 健 康 和 功 能 狀

況的轉變。  

 協 助 確 定 服 務 對 象 接 受 護 理 的 預 期 結

果。  

 清楚及有效地溝通。  

 備存清楚準確的護理記錄。  

 參與護理的評估及持續改善工作。  

 

A. 生物學及綜合生命科學 的基本知

識  

 解剖學及生理學  

 成長及發展  

 微生物學  

 藥理學  

 營養及飲食學  

 

B. 行為及社會科學導論  

 心理學  

 社會學  

 

C. 健康及醫療護理的概念  

 醫護制度  

 基層醫療護理  

 第二層醫療護理  

 第三層醫療護理  

 個人及社區健康  

 健康促進  

 預防傳染及非傳染疾病  

 

D. 護理原則及實務  

 基本護理  

 急救及急症護理  

 感染控制  

 協助照顧身體系統出現功能

轉變的服務對象，包括：  

 健康評估及護理程序  

 內 科 及 外 科 護 理  

 兒童及青少年健康  

 預防疾病及促進健康的護理  

A. 認知技巧：  

 

 審慎判斷  

 作出決定  

 解決問題   

 反思  

 自發學習  

 

B. 心理活動技巧  

 

 觀察  

 數據搜集  

 臨牀護理及治療

技巧  

 文件記錄  

 評價及報告  

 轉介  

 

C. 心理社會技巧  

 

 溝通  

 人際技巧  

 團隊精神  

 

 

 關懷備至  

 

 鼓勵支持  

 

 協助建立能力  

 

 尊重個人的生命、尊

嚴及權利  

 

 尊重個人在信念、價

值 觀 及 文 化 風 俗 的

相異之處  

 

 對 自 己 的 行 為 負

責，並為所提供的護

理服務負責  

 

 持續／終身學習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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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與角色  
才能範圍 2：提供護理服務 (續) 

能力  知識  技巧  態度  

  2.2 參與優質和風險管理工作  

 

登記護士必須能夠：  

 

 具備有關維持環境安全的基本知識。  

 提供安全舒適的環境，以滿足服務對象

的需要。  

 參與和支持持續改善質素的活動計劃。 

 充 分 了 解 時 刻 改 善 個 人 和 羣 體 安 全 的

重要性。  

 參與辨識和預防風險。  

 透過辨別和匯報潛在傷害，以行動確保

服務對象的護理取得成效。  

 

 

2.3 能 夠 與 醫 護 團 隊 其 他 成 員 合 作 以 恢 復 和 促

進健康  

 

登記護士必須能夠：  

 

 參與個人、羣體或社會的健康教育和健

康促進活動，以協助服務對象預防疾病

及恢復、保持和促進健康。  

 協 助 發 掘 資 源 ， 促 進 持 續 提 供 護 理 服

務。  

 

E. 專科護理導論  

 

 老人科護理  

 產科護理  

 公共健康及社康護理  

 精神健康護理  

 

F. 下列各項的基本知識  

 

 質素保證  

 職業安全及健康實務  

 風險辨識  

 病人安全  

 事 故 呈 報  

 

G. 溝通  

 

 有效溝通的基本概念  

 

H. 醫護範疇的資訊科技導論  

 

 資訊科技的基本知識  

 資訊科技在護理及醫護範疇

的應用  

 

D. 下列各項的基本技巧  

 

 風險辨識  

 風險記錄  

 事 故 呈 報  

 

E. 資訊科技的基本技巧  

 

 電子通訊  

 數據處理  

 

 對改善質素抱有正

面態度  

 

 具風險意識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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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與角色  
才能範圍 3：個人及專業才能  

能力  知識  技巧  態度  

6. 

 

 

 

7. 

專業護理合作伙伴  

 

 

 

科研助理  

3.1 能夠保持個人在身體、精神及情緒上的健康  

 

登記護士必須能夠：  

 

 為人正直、誠實及自律。  

 工作熱誠盡責，積極回應轉變，願意承

擔責任。  

 應付壓力情況，保持鎮定和發 揮效能。 

 建立、保持和達致有效的人際溝通。  

 

3.2 能夠對自己的行為負責，並為提供登記護士

工作範疇的既授護理服務負責  

 

登記護士必須能夠：  

 

 克盡己責，以自律及可靠的態度進行獲

指派的工作。  

 辨識註冊護士、登記護士和非受規管醫

護工作者在職責和責任方面的分別。  

 了解自己的能力水平，並在護理工作所

需 的 專 業 知 識 超 出 自 己 能 力 範 圍 時 向

資深的註冊護士請教。  

 利用護理標準評核自己的表現。  

 掌 握 最 新 知 識 和 技 巧 以 提 高 工 作 成 效

和效率。  

 參與專業培訓和發展。  

 

A.  個人才能  

 

 有關個人、環境、壓力處理、

職責及責任和適應轉變的知

識  

 

B. 專業才能  

 

 專業發展及終身進修的知識  

 

 專業組織的知識及達至專業

水平的策略  

 

 以實證為本的工作和護理科

研的基本原則  

 

 

 

 

 健康生活方式及健康促

進方法  

 

 溝通技巧  

 

 壓力管理技巧  

 

 轉變及適應技巧  

 

 健康教育及表達技巧  

 

 科研相關技巧  

 

 

 

 

 對生命、人類、社會

及 健 康 抱 有 熱 誠 正

面的態度  

 

 致力終身持續學習  

 

 支 持 專 業 組 織 所 舉

辦的活動及發展  

 

 支持護理科研  

 

  3.3 能夠了解科研結果及以實證為本的護理  

 
C.  對科研結果有基本認識  F. 參 與 以 實 證 為 本 的 護

理工作  

 

 支 持 以 實 證 為 本 的

護理工作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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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與角色  
才能範圍 4：團隊精神  

能力  知識  技巧  態度  

8. 團隊指導員  4.1 能夠與醫護團隊全體成員融洽工作、團結一

致，以達致有效的醫護成果  

 

登記護士必須能夠：  

 

 了 解 登 記 護 士 在 醫 護 團 隊 中 擔 任 的 角

色。  

 與醫護團隊成員建立和保持合作關係。 

 以醫護團隊成員身分參與決策工作。  

 有能力影響團隊成員以達至工作目標。 

 

 

A.  有效溝通的概念  

 

B. 建立團隊的基本原則  

 

C. 指導和啟導的基本原則  

 溝通技巧  

 

 人際技巧  

 

 建立團隊技巧  

 

 指導技巧  

 

 尊重個人在信念、價

值 觀 及 文 化 風 俗 的

相異之處  

 

 合作無間  

 

 鼓勵支持  

 

 積極參與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如 有 任 何 異 議 ， 以 英 文 版 本 為 準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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